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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4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6_B3_A8_E5_c45_74912.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

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在设计审计程序时使用审计抽样和其他

选取测试项目的方法，制定本准则。 第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注

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业务。 第三条 本准则所称审计抽

样，是指注册会计师对某类交易或账户余额中低于百分之百

的项目实施审计程序，使所有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。 

本准则所称抽样单元，是指构成总体的个体项目。 本准则所

称总体，是指注册会计师从中选取样本并据此得出结论的整

套数据。总体可分为多个层或子总体。每一层或子总体可予

以分别检查。 第四条 在设计审计程序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确

定用以选取测试项目的适当方法，以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

证据，实现审计程序的目标。 第二章 获取审计证据时对审计

抽样和其他选取测试项目的方法的考虑 第五条 注册会计师应

当通过设计和实施下列审计程序，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

据，得出合理的审计结论，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： （一

）风险评估程序； （二）控制测试（必要时或决定测试时）

； （三）实质性程序。 第六条 风险评估程序通常不涉及使用

审计抽样和其他选取测试项目的方法。但如果注册会计师在

了解控制的设计和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时，一并计划和实施

控制测试，则会涉及审计抽样和其他选取测试项目的方法。 

第七条 当控制的运行留下轨迹时，注册会计师可以考虑使用

审计抽样和其他选取测试项目的方法实施控制测试。 第八条 

实质性程序包括对各类交易、账户余额、列报的细节测试，



以及实质性分析程序。 在实施细节测试时，注册会计师可以

使用审计抽样和其他选取测试项目的方法获取审计证据，以

验证有关财务报表金额的一项或多项认定，或对某些金额作

出独立估计。 在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时，注册会计师不宜使

用审计抽样和其他选取测试项目的方法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